


绿色安全文明及诚信施工协议书

发包人：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承包人：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加强对本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建设工程承包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协议书。
一、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按合同相关内容执行。
分包内容：按合同相关内容执行。
分包方式：按合同相关内容执行。
开工日期：按合同相关内容执行。
竣工日期：按合同相关内容执行。
二、发包人的安全职责和权限
1、发包人负责根据国家、地方、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本单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程以及规章制度对承包人所承包的工程进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
2、发包人负责对专业单位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进行检查，发现安全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有权提出整改意见。
3、发包人有权制止承包人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
4、发包人应当督促、指导、协调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
5、发包人应当对承包人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督促。
三、承包人的安全职责和权限
1、承包人负责人为本工程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现场项目经理为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
2、杜绝重大伤亡事故，轻伤事故频率控制在2‰以内。
3、承包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地方、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程、规定等，严格遵守发包人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安全管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各班组及特殊工种人员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并付诸实施，以防止安全事故发生。承包人在项目实施前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编制《应急预案》及搭建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承包人违反有关规定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承包人承担责任。
4、承包人必须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国务院令第493号），如承包人施工现场发生因工伤亡事故，承包人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必须立即向发包人及有关部门报告，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事故现场。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照相，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承包人须积极配合发包人及发包人上级部门、当地政府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和现场勘察，不得提供伪证。
5、承包人有权拒绝发包人的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6、承包人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有权停止作业或采取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7、承包人应向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并按规定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承包人作业人员上岗，必须穿戴防护用品。承包人项目责任人应随时检查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
8、承包人应按规定对作业人员作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用各种宣传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宣传；努力提高工人素质；增强安全意识。对于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并按规定进行年审。
9、承包人应遵守绿色、安全文明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规范布置各种设施，科学、合理利用机械设备，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所使用的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应按有关规定办理安装告知、登记手续，经有关单位验收合格后才能使用。所有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应定期检查，并保证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
10、承包人应当建立安全管理架构，为发包人的项目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11、承包人现场人员配置应与投标文件一致。
12、承包人应建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专项台帐，落实各项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的措施。
13、承包人对于易燃易爆的材料应专门妥善保管，应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和配备灭火器材，所有施工人员都应熟悉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14、承包人应按有关规定与其管理人员及工人签订“劳务合同”，为其购买工伤保险和办理“平安卡”。
15、承包人对上级主管部门和发包人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必须按要求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落实整改。
16、严格按医院规定时间施工。
17、建筑垃圾严格按照医院指定地点投放，并及时清运。
18、水、电接驳必须经发包人确认后方可接驳。
19、停水、停电（气）等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发包方。
四、罚则
1、若承包人对发包人提出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整改意见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发包人有权按规定作出警告、停工整改、缓发工程款及按章处罚等。
2、如因承包人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不力而造成发包人的管理人员被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省建筑安全生产动态扣分或上网通报不良行为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按每次每扣1分扣减承包人2000元工程款，每通报一次不良行为扣减承包人5000元工程款。
3、如因承包人对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不力，造成发包人被政府有关部门上网进行省建筑安全生产动态扣分或上网通报不良行为的，或发包人被政府有关部门停止投标资格的，10年内不允许承接医院所有工程。
4、如因承包人的责任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发包人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被暂扣的，在暂扣期内，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按每暂扣1天扣减承包人 10000元工程款。
5、如因承包人对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不力，造成发包人被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在诚信综合评价体系的工程安全、文明管理评价中评分项目被评出不符合项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按每出现一项不符合扣减承包人10000元工程款。
6、如因承包人对安全、文明施工管理不力，造成发包人被工程安全监督机构在诚信综合评价体系网上通报企业不良行为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按每通报一次轻微或一般不良行为扣分的，每扣一分的扣减承包人10000元工程款。
7、如因承包人不严格按医院规定时间施工，造成发包人被投诉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每次扣减承包人1000元工程款。
8、如因承包人不按医院规定投放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每次扣减承包人1000元工程款。
9、如因承包人不按医院规定，随意接驳水、电汽（气）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每次扣减承包人1000元工程款。
10、承包人确因施工需要停水、停电、停汽（气）等，没有提前24小时通知到发包人，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每次扣减承包人1000元工程款。
11、承包人未按要求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方面投入或未达到规范要求的，除扣除相关措施费用外，再扣减承包人5000元/次工程款。
12、承包人现场人员配置应与投标文件一致，如发现实际施工人员配置与投标文件不符，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每天每人扣减承包人2000元工程款。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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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                         承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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